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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會99.03.08董事定期會議修訂

一、創辦目的：

財團法人友友錦祿教育基金會是由張順興、張永義、張鴻熙三兄弟因回想幼時在嘉義縣布袋鎮過溝的成長過程，「過溝」為一純樸鄉村，各類物資取得不易、教育資源欠缺，雖然如此張府先嚴  張祿先生與先慈  張謝水錦女士仍然教導三兄弟必須要時時懷抱慷慨施捨以及慈悲待人之心，基此，三兄弟從小即有感恩、助人為善的觀念；而為了感念父母親的諄諄教誨、養育親恩與事業經營理念傳承企業社會責任，因此，共同創立本基金會並推舉張永義先生擔任董事長，進而補助學校開辦晚自習班，茲有以下願景：

1.襄助無力參加晚自習班之清寒學子，提供良好讀書環境，增進學習效果。2.分擔弱勢家庭或家長無暇照顧子女或無力指導之學生延伸複習課業，提    

供適當學習輔導與教師諮詢管道，讓弱勢學生不因家庭因素減少學習機會、喪失學習興趣。
3.本會期望能藉著襄助清寒學子向學，進而促進正面教育，將忠、孝、仁、愛及感恩用心回饋社會鄉里之觀念予以發揚，傳承于年輕下一代，更能拋磚引玉、推廣於普世眾生。
二、參加對象：

    貴校各年級學生經家長同意（填寫家長同意書）均可參加，如參加人數過多應以政府列冊有案之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家庭、家境清寒子女等弱勢低成就學生有意願參與者優先。
三、實施內容：

1.自習活動：由參加學生於晚自習期間自行溫(預)習校內課程內容。

2.課業輔導：有學習困難的學科可以諮詢輔導教師（督課教師）。

四、實施方式及原則：

  1.學校每學期上課期間內舉辦。

2.每週課後輔導4次(星期一至星期四，合計4次），每天17:30(1x:00)至20:30(2x:00)共計3小時，或依學校特性、位置及交通狀況調整。

3.獲補助學校請於課程開始後10天內mail下列資料至本會以供存查。

       ●參加學生名單（註明：學生姓名、年級、班級）

       ●督課教師名單。

五、申請辦法：

1.請逐學期申請，逾期恕不受理。

  2.各學期晚自習班請於學期結束一週內(以郵戳為憑）郵寄申請表申請(如附件一）憑辦。
註：經本會審核申請通過者，本會將開學後第1個月20日(如遇假期順延)匯款至貴校專戶，請於收到款項後10天內開立領據或收據郵寄至本會結報。（全銜撎頭：財團法人友友錦祿教育基金會，統編：10201239）

六、成果報告(含同學親筆心得)及考核：

請於郵寄申請下一學期申請表時檢附前一學期舉辦之成果報告書，以利做為此次申請是否核准之參考。（初次申請者免附）內容如下：

1.每位參加同學之晚自習同學親筆心得。（建議請以A4紙，仿基測格式，約200~300字）

 2.晚自習照片至少6張，請列印郵寄並同時e-mail電子檔至本會信箱。

  3.參與晚自習教師之建議與心得。

4.受補助學校本會每學期至晚自習班訪視1~2次(如訪視要項表，附件二)，以落實本會創設晚自習班宗旨。

5.其他優良事蹟。

七、經費概(計)算表

	參加人數
	全校共計約xxx 人

	活動時間
	晚間18:00(xx:30)點至21:00(xx:30)點

	每週活動時間
	每週星期一至星期四共計4天

	經費概算
	1、每天（三小時）每位教師督課費用xxxx元

2、xxxx元/天4天/週*xx週/學期*1學期＝xxxxx元

	備註
	實際補助額度，以本會核准之為主。


八、本辦法經本基金會董事會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 會址：802高雄市苓雅區四維四路172-7號3樓之3 
※執行長王祖明 電話：07-2692137  傳真：07-331-33358或3311947

行動：0937-334853  

Email：fund@yuyu.com.tw
財團法人友友錦祿教育基金會友友錦祿晚自習班申請表

	申請學校名稱
	

	學校校址
	

	業務承辦單位
	
	業務承辦人
	

	業務承辦人
聯絡電話
	
	本計劃預計
參加學生人數
	

	業務承辦人
電子郵件
	

	本計劃實施期間
	民國       年        月       日
民國       年        月       日
	共計        週

	學校印章
	
	業務承辦單位及
業務承辦人印章
	


※此欄本基金會填寫。
	董事長
	董  事
	承辦人

	
	
	

	□ 核准 □ 不核准
	□ 核准 □ 不核准
	□ 初審通過 □ 不通過


審查意見：                                                                         

· 財團法人友友錦祿教育基金會補助學生晚自習班執行查訪表
	評選
規準
	評 選 項 目
	評選等級
	現  況 描 述

（優點、可改進事項、建議）

	
	
	優

異
	良

好
	尚

可
	待改

進
	

	1.行政與管理（45%）
	1.對參與本專案之學生與家長宣導晚自習班計畫精神及內容。
	
	
	
	
	

	
	2.校長、承辦處室主任或承辦人員實際參與本專案之辦理。
	
	
	
	
	

	
	3.有專職單位（教務處、輔導處）負責學生晚自習業務。 
	
	
	
	
	

	
	4.晚自習班之秩序維護，如座次表、點名表等。
	
	
	
	
	

	
	5.確實依規定支用本會經費。
	
	
	
	
	

	
	6.能對辦班教學與行政績優人員敘獎鼓勵。
	
	
	
	
	

	
	7.能根據開班人數安排適當教室。
	
	
	
	
	

	
	8.能安排巡邏人員巡視校園，規劃下課返家路線或方式，以維護學生安全。
	
	
	
	
	

	
	9.能與執行教師共同討論，增進其學習專業知能。
	
	
	
	
	

	2.晚自習之學生組成與教師督課情形（30%）
	10.參與晚自習之學人數。
	
	
	
	
	

	
	11.弱勢低成就學生有意願參與者優先補助。
	
	
	
	
	

	
	12.學生能自願參與並經過家長之同意。
	
	
	
	
	

	
	13.能對參與之學生進行成就追蹤與規劃學習輔導策略。
	
	
	
	
	

	
	14.對於未出席學生，主動聯絡家長瞭解學生學習情形。
	
	
	
	
	

	
	15.教師主動積極協助晚自習之辦理。
	
	
	
	
	

	3.學習評量與進步檢核（25%）
	16.學生診斷評量方式定期檢測學習成就。
	
	
	
	
	

	
	17.檢核學生學習成效（含期未心得、成績進步、學習態度情形及完成作業比例、基測成果）。
	
	
	
	
	

	
	18.依據評量結果，調整晚自習督課策略與指導學習策略。
	
	
	
	
	

	
	19.學生參與晚自習後較以往有明顯的學習興趣與信心。
	
	
	
	
	

	
	20.學生能更有效規劃課餘時間，完成課業的學習。
	
	
	
	
	

	備註：項目配分優異5分、良好4分、尚可3分、待改進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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